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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 滨 区 财 政 局
汉区财会监告〔2025〕12 号

代理记账机构全覆盖核查暨
首次证后监督告知书

陕西铭川宏策财税服务有限公司：

为加强代理记账行业监管，规范代理记账机构执业行为，维

护财经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代理记账管理

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8 号）等法律法规，我局决定对你单位开

展全覆盖核查暨首次证后监督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核查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

2.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(财政部令第 98 号)

3.全国代理记账行业监管服务平台全覆盖核查信息

二、核查内容

1.机构设立情况：核查机构名称、地址、法定代表人、股东

构成、从业人员等基本信息是否与许可证书登记信息一致；

2.执业规范情况：核查机构是否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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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按照法律法规和执业规范开展业务；

3.其他需要核查的事项。

三、核查单位和人员

本次核查工作由汉滨区财政局会计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，

核查人员由我局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组成。

四、核查时间

2025 年 4 月 3 日至 2025 年 4 月 25 日。

五、核查方式

本次核查采取现场检查、查阅资料、询问相关人员等方式进

行。

六、核查结果处理

1.对核查中发现的问题，我局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，并责令

相关机构限期整改。

2.对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代理记账机构和相关会计人

员，我局将依法撤销其代理记账许可证书，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

严重违法失信名单。

3.对核查结果与承诺内容不符的代理记账机构，我局将依法

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1.各代理记账机构应积极配合核查工作，如实提供相关资

料，不得拒绝、阻挠核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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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核查人员应严格遵守工作纪律，廉洁自律，自觉接受监督。

联系人：程立 联系电话：0915-3212304

汉滨区财政局

2025 年 4 月 3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汉滨区行政审批服务局，安康市代理记账行业协会

汉滨区财政局 2025 年 4月 3日印发


